
新
佛
教
史
的
體
系
性
建
構
與
批
判
性
佛
教
思
想
詮
釋
的
辯
證
開
展
礎
（
一
）

海
峽
兩
岸
現
代
性
佛
學
研
究
的
百
年
薪
火
相
傳
：

江
燦
騰

當
代
台
灣
學
界
現
在
普
遍
認
為
，
有
關1949

年
以
來

的
中
華
民
國
在
台
灣
發
展
的
學
術
研
究
史
，
是
特
殊
﹁
雙

源
匯
流
﹂
的
歷
史
劇
變
所
形
成
：

1

因
為
，
在
此
之
前
的

﹁
中
華
民
國
﹂
主
權
區
域
，
並
不
及
於
日
治
時
期
︵1895-

1945

︶
的
台
、
澎
地
區
。
反
之
，1949

年
後
﹁
中
華
民

國
﹂
在
大
陸
的
主
權
區
域
，
也
已
被
﹁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
國
﹂
所
取
代
。

可
是
，
由
於
有
前
述
的
特
殊
的
﹁
雙
源
匯
流
﹂
歷
史

現
象
之
出
現
和
其
後
的
相
關
發
展
之
事
實
存
在
，
所
以
本

文
在
論
述
時
，
也
將
二
者
之
一
﹁
台
灣
流
﹂
，
追
溯
到
日

治
時
期
；
並
且
，
在1949

年
以
來
的
學
術
史
發
展
，
也
只

就
台
灣
地
區
而
論
，
並
不
及
於
大
陸
佛
學
界
研
究
的
戰
後

發
展
︵
但
在
有
論
述
必
要
時
，
仍
會
扼
要
提
及
︶
。

不
過
，
在
以
下
有
限
的
篇
幅
中
，
要
論
述
近
百
年
來

迄
今
的
現
代
性
佛
學
研
究
的
傳
承
與
開
展
，
除
非
是
進
行

精
要
的
解
說
和
擇
要
的
評
論
，
否
則
不
是
流
於
泛
泛
的
表

象
描
述
，
就
是
淪
為
空
洞
的
常
識
性
評
述
。

2

事
實
上
，
就
整
個
百
年
來
︵1912-2011

︶
的
海
峽
兩

岸
的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業
績
而
論
，
主
要
的
成
果
是
在
佛
教

史
和
思
想
史
，
其
餘
的
如
經
濟
史
、
藝
術
史
或
文
學
史
，

相
對
上
是
較
為
薄
弱
的
。

在
另
一
方
面
，
湯
用
彤
︵1893-1964

︶
在
︽
漢
魏

兩
晉
南
北
朝
佛
教
史
︾
︵1938

︶
一
書
的
佛
教
史
典
範
性

成
就
，
長
期
被
過
於
高
估
和
不
恰
當
地
將
其
視
為
後
人
迄

今
仍
無
法
企
及
或
難
以
超
越
的
學
術
高
峰
，
卻
無
視
於
其

學
術
方
法
學
的
脆
弱
性
和
論
述
視
野
的
過
於
保
守
性
或
狹

隘
性
這
些
嚴
重
的
缺
陷
，
才
導
致
整
個
中
國
中
古
時
期
佛

教
史
的
現
代
學
術
傳
承
，
陷
於
無
法
直
接
擴
展
的
學
術
困

境
。

反
之
，
支
那
內
學
院
傑
出
學
者
呂
澂
︵1

8
9
6
-

1989

︶
，
以
其
︽
內
學
年
刊
︾
為
主
要
的
發
表
園
地
，
充

分
利
用
現
代
性
國
際
佛
教
學
術
最
新
研
究
成
果
、
堅
持
非

宗
教
性
的
精
研
與
批
判
的
研
究
進
路
、
溯
源
古
印
度
各
派

宗
教
哲
學
並
檢
視
其
流
變
，
然
後
將
原
始
佛
教
的
經
典
、

教
理
和
思
想
三
者
進
行
現
代
性
的
重
新
梳
理
和
再
詮
釋
，

因
而
不
只
能
與
當
時
的
國
際
最
新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的
成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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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互
爭
輝
，
在
某
些
部
分
，
呂
澂
個
人
的
成
就
，
甚
至
猶

有
過
之
而
無
不
及
，
如
︿
雜
阿
含
經
勘
定
記
﹀
和
多
卷
本

︽
藏
要
︾
的
精
校
本
出
版
，
都
是
這
類
傑
出
的
學
術
成

果
。
但
是
，
像
這
樣
的
世
界
級
佛
教
學
者
的
卓
越
成
就
，

卻
長
期
被
整
個
中
國
佛
教
學
界
輕
估
和
忽
視
。

因
此
，
台
灣
佛
教
學
者
林
鎮
國
教
授
，
最
近
曾
提
及

此
事
，
並
感
慨
說
：
近
百
年
來
，
中
國
佛
教
人
物
曾
有
的

巨
大
社
會
影
響
和
佛
教
學
者
研
究
所
產
生
的
微
弱
影
響
，

兩
者
似
乎
不
成
比
率
，
也
不
一
定
有
其
相
關
性
。
這
是
本

文
幾
乎
可
完
全
同
意
的
精
確
論
斷
。
但
，
本
文
擬
溯
源
論

述
民
國
百
年
間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的
香
火
相
傳
史
，
自
有
其

重
要
的
知
識
流
變
探
索
、
觀
察
與
反
思
、
借
鏡
或
再
出
發

的
多
重
作
用
和
深
遠
的
意
義
在
。

以
下
，
本
文
即
以
精
要
的
研
究
成
果
和
相
關
研
究
為

中
心
，
並
分
成
：
︵
一
︶
、1949

年
以
前
海
峽
兩
岸
的
現

代
性
佛
學
研
究
史
回
顧
、
︵
二
︶
、1949

年
以
來
台
灣
本

土
的
現
代
性
佛
學
研
究
史
回
顧
，
共
兩
大
不
同
階
段
和
兩

岸
不
同
主
權
轄
區
的
特
殊
歷
史
情
境
下
︵
有
關
的
進
一
步

說
明
詳
後
︶
，
進
行
民
國
時
期
近
百
年
來
的
現
代
性
佛
學

研
究
的
傳
承
與
開
展
的
相
關
扼
要
探
討
。

3

但
在
論
述
之
前
，
有
必
要
先
說
明
，
何
謂
﹁
現
代
性

佛
教
學
研
究
﹂
？
否
則
讀
者
將
不
明
白
，
我
在
本
文
中
，

所
據
以
進
行
析
論
的
認
知
角
度
為
何
？
和
所
指
出
的
學
術

評
鑑
基
準
或
相
關
指
涉
的
主
體
標
的
何
在
？

簡
單
來
說
：
所
謂
﹁
現
代
性
佛
教
學
研
究
﹂
，
應
具

有
以
下
幾
大
特
徵
：

︵
a
︶ 

它
是
非
以
信
仰
取
向
為
主
的
相
對
客
觀
性
學
術
論

述
或
相
關
探
討
。

︵
b
︶ 

它
的
研
究
的
方
式
，
是
以
有
根
據
的
知
識
材
料
，

先
進
行
最
大
可
能
的
鑑
識
比
較
、
再
繼
之
以
必
要

的
分
析
與
批
判
、
歸
納
和
組
合
，
而
後
才
據
以
提

出
系
統
性
的
專
業
報
告
，
以
供
學
界
對
其
進
行
公

開
的
檢
視
、
批
評
、
或
參
考
、
引
述
。

︵
c
︶ 

它
是
類
比
於
近
代
科
學
研
究
的
方
式
，
當
其
在
正

式
專
業
期
刊
發
表
之
前
，
會
先
被
設
有
匿
名
的
雙

審
查
制
度
所
嚴
謹
檢
視
，
並
且
必
須
多
數
同
意
之

後
，
才
能
正
式
刊
載
。

︵
d
︶ 

它
的
論
述
的
邏
輯
，
必
須
是
無
前
後
矛
盾
的
一
貫

性
陳
述
、
和
非
由
主
觀
性
或
非
﹁
內
證
式
﹂
的
所

形
成
的
任
意
性
雜
湊
結
論
。

︵
e
︶ 

它
的
歷
史
性
的
宗
教
現
象
或
具
體
殘
存
的
古
文
物

證
據
，
實
際
構
成
近
代
以
來
國
際
相
關
學
界
長
期

致
力
探
討
的
最
大
聚
焦
之
處
和
絕
大
多
數
的
論
述

主
體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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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f
︶ 

它
的
傳
統
佛
教
聖
言
量
的
權
威
性
，
除
非
先
透
過

精
確
的
研
究
和
檢
視
，
並
能
證
明
其
合
理
性
和
來

源
性
，
否
則
在
形
成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的
論
據
上
，

毫
無
可
採
信
的
價
值
。

也
因
為
有
以
上
這
樣
的
學
術
研
究
環
境
的
存
在
，
所

以
新
衍
生
物
：
﹁
專
業
佛
教
研
究
學
者
﹂
和
﹁
專
業
佛
教

研
究
或
教
育
機
構
﹂
，
以
及
相
關
的
研
究
方
法
學
或
相
關

論
述
，
才
可
能
大
量
出
現
︵
雖
不
一
定
全
然
合
乎
專
業
佛

教
學
術
研
究
所
需
的
各
項
標
準
和
相
關
條
件
︶
。

一
、	1

9
4
9

年
以
前
海
峽
兩
岸
的
現
代
性
佛
學

研
究
史
回
顧

︵
一
︶ 

日
治
時
期
的
台
灣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史
回
顧

台
灣
在1895

年
起
，
即
由
日
本
進
行
統
治
，
前
後
達

50
年
︵1895-1945

︶
之
久
。
而
辛
亥
革
命
爆
發
︵1911
︶

和
中
華
民
國
的
建
立
︵1912

︶
，
是
在
此
之
後
的
第
16

年
，
因
此
，
就
台
灣
地
區
的
現
代
性
佛
學
學
術
研
究
的
開

展
來
說
，
早
在
民
國
建
立
之
前
，
就
已
展
開
了
。

但
，
這
不
是
基
於
純
學
術
的
需
要
而
展
開
的
現
代

佛
學
研
究
，
它
是
伴
隨
殖
民
統
治
的
宗
教
行
政
措
施
的
需

要
、
與
基
於
台
灣
民
眾
屢
屢
藉
宗
教
號
召
其
他
民
眾
大
規

模
反
抗
殖
民
統
治
的
慘
痛
教
訓
，
而
展
開
的
基
礎
性
資
料

調
查
與
彙
整
的
現
代
性
宗
教
︵
包
括
佛
教
在
內
︶
的
資
訊

精
密
解
讀
和
法
制
化
定
位
與
分
類
的
優
秀
學
術
成
果
。

4

這
也
是
亞
洲
地
區
的
華
人
宗
教
研
究
，
在
荷
蘭
著
名

的
漢
學
家
高
延
︵John	Jakob	M

aria	de	G
root	

︶
已
先

後
發
表
其The R

eligious System
 O

f C
hina

︵
︽
中
國
宗

教
制
度
︾
︶
的
第
一
冊
︵1892

︶
和Sectarianism

 A
nd 

R
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

hina

︵
︽
中
國
的
各
教
派
與
彈

壓
︾
︶
︵1901

︶
等
劃
時
代
的
巨
著
之
後
，

5

在
中
國
宗

教
法
制
史
或
台
灣
宗
教
法
制
史
上
的
空
前
嘗
試
，
其
艱
鉅

和
重
要
性
，
自
不
必
說
。

因
而
，
若
純
就
宗
教
史
學
史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負
責
此

事
的
岡
松
參
太
郎
博
士
︵1871-1921

︶
的
專
業
，
與
之
相

較
是
稍
有
遜
色
的
，
但
若
從
落
實
在
具
體
的
﹁
法
制
化
﹂

層
面
來
說
，
則
岡
松
參
太
郎
博
士
的
解
讀
和
重
新
定
位
，

堪
稱
當
代
獨
步
，
遠
非
日
後
負
責
全
台
宗
教
調
查
的
丸
井

圭
治
郎
︵1870-1934

︶
的
相
關
調
查
撰
述
所
能
比
擬
。

不
過
，
當
代
學
者
對
於
日
治
時
期
的
宗
教
研
究
論

述
，
除
大
量
引
自
︽
台
灣
日
日
新
報
︾
、
各
期
︽
台
法
月

報
︾
、
各
期
︽
南
瀛
佛
教
︾
、
各
期
︽
台
灣
佛
教
︾
、

︽
宗
報
︾
和
台
灣
總
督
府
宗
教
類
公
文
檔
案
彙
編

6

的
資

料
性
記
載
之
外
，
最
常
被
引
據
的
著
述
，
就
是
由
丸
井
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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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郎
在1919

年
，
向
當
時
臺
灣
總
督
明
石
元
二
郎
︵1864-

1919

︶
所
提
出
︽
臺
灣
宗
教
調
查
報
告
書
︾
第
一
卷
。

7

但
是
，
有
關
佛
教
和
齋
教
的
如
何
定
位
問
題
，
是
關

鍵
性
的
所
在
，
所
以
，
丸
井
圭
治
郎
於1918

年
3
月
起
，

即
曾
以
︿
臺
灣
佛
教
﹀
為
題
，
發
表
長
篇
論
文
於
︽
臺
法

月
報
︾
的
第
12
卷
第
3
號
和
第
4
號
。
在
日
治
時
期
50
年

當
中
，
丸
井
的
這
篇
，
是
首
次
專
以
︿
臺
灣
佛
教
﹀
為
論

述
的
中
心
。
但
，
丸
井
的
文
章
一
登
出
，
就
被
柴
田
廉
投

書
在
同
刊
物
加
以
質
疑
：
︵
一
︶
是
否
可
以
單
獨
抽
出

︿
臺
灣
佛
教
﹀
來
論
述
而
不
兼
及
其
他
？
︵
二
︶
丸
井
對

﹁
佛
寺
﹂
的
分
類
似
乎
有
問
題
？
︵
三
︶
丸
井
對
臺
灣
宗

教
盛
行
祭
祀
的
批
評
，
似
乎
缺
乏
同
情
的
理
解
並
容
易
招

來
本
地
人
的
反
感
。
丸
井
當
然
一
一
加
以
否
認
和
反
駁
。

事
實
上
，
戰
前
有
關
到
底
要
﹁
朝
向
日
本
佛
教
化
﹂
或

﹁
仍
舊
維
持
台
灣
佛
教
本
土
化
﹂
的
爭
論
，
即
由
此
時
正

式
展
開
。

柴
田
廉
是
日
治
時
代
少
數
以
社
會
心
理
學
角
度
研

究
台
灣
宗
教
信
仰
特
質
和
民
族
性
心
理
的
宗
教
行
政
人

員
，
其
︽
台
灣
同
化
論—

台
灣
島
民
の
民
族
心
理
學
的

研
究
︾
︵
台
北
市
：
晃
文
館
，1923

︶
一
書
中
的
相
關
論

點
，
在
其
出
版
不
久
後
，
即
深
刻
影
響
剛
渡
海
來
台
，
並

受
命
展
開
全
島
第
二
次
宗
教
調
查
台
灣
宗
教
的
增
田
福
太

郎
︵1903-1982

︶
，
所
以
他
也
和
柴
田
廉
同
樣
認
為
：

﹁
若
將
台
灣
人
的
宗
教
僅
就
形
式
上
單
純
地
分
為
道
教

︵Tao-kau

︶
、
儒
教
︵Z

u-kau

︶
、
佛
教
︵H

ut-kau

︶

等
，
則
不
能
完
全
理
解
其
本
質
，
而
是
應
當
全
面
的
掌
握

這
由
道
、
儒
、
佛
，
三
教
互
相
混
合
而
成
的
一
大
民
間
宗

教
。
﹂

8

因
此
，
有
關
當
時
台
灣
佛
教
史
的
研
究
，
除
部

分
田
野
調
查
筆
記
之
外
，
無
專
著
探
討
。
在
他
的
調
查
報

告
中
，
齋
教
方
面
，
尤
其
令
他
困
惑
，
幾
乎
全
靠
其
主
要

助
手
：
臺
籍
學
者
李
添
春
︵1898-1977

︶
的
資
料
提
供
。

到
了
皇
民
化
時
期
的
﹁
寺
廟
整
理
﹂
，
日
本
學
者

宮
本
延
人
雖
保
留
了
最
多
的
資
料
，
並
且
戰
後
宮
本
又
出

版
了
︽
日
本
統
治
時
代
臺
灣
に
お
け
る
寺
廟
整
理
問
題
︾

︵
奈
良
：
台
灣
事
情
勉
強
會
，1988

︶
增
訂
版
。
但
是
，

基
本
上
，
是
缺
乏
研
究
成
果
的
。
︵
未
完
待
續
︶

1. 

此
一
﹁
雙
源
匯
流
﹂
的
詮
釋
觀
念
，
是
參
考
楊
儒
賓
教
授
的
原
始
說

明
，
其
要
點
可
摘
錄
如
下
：
﹁
︵
前
略
︶
一
、
在
臺
灣
紀
念
中
華
民

國
百
年
，
有
極
特
殊
的
歷
史
背
景
。
在
民
國
三
十
四
︵
一
九
四
五
︶

年
以
前
，
臺
灣
在
法
理
上
不
稱
中
華
民
國
，
它
與
中
華
民
國
是
平
行

的
發
展
線
。
民
國
三
十
八
︵
一
九
四
九
︶
年
以
後
，
臺
灣
屬
於
中
華

民
國
，
但
做
為
原
來
中
華
民
國
地
理
主
體
的
中
國
大
陸
卻
另
立
政

權
，
從
國
際
的
政
治
觀
點
看
，
﹃
中
國
﹄
這
個
概
念
分
裂
了
，
﹃
中

華
民
國
﹄
與
國
際
政
治
認
定
的
﹃
中
國
﹄
也
是
平
行
發
展
的
兩
條

線
，
﹃
中
華
民
國
﹄
的
實
質
內
涵
反
而
與
﹃
臺
灣
﹄
高
度
重
疊
。
百

註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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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術
發
展
迥
異
於
以
往
的
階
段
。
︵
後
略
︶
﹂
轉
引
自
二○

一○

年

國
科
會
﹁
百
年
人
文
傳
承
大
展
計
畫
﹂
的
︿
摘
要
﹀
說
明
。
此
外
，

文
中
各
項
的
編
號
，
是
原
文
所
無
，
由
本
文
作
者
自
行
添
加
，
以
助

讀
者
了
解
。

2. 

即
以2008

年
武
漢
大
學
所
出
版
的
︽
佛
學
百
年
︾
一
書
為
例
，
有
當

代
數
十
位
作
者
參
與
撰
稿
，
全
書
篇
幅
更
達
數
十
萬
字
之
多
，
有
關

現
代
中
國
佛
學
研
究
的
百
年
論
題
，
也
幾
乎
無
所
不
包
。
可
是
，
讀

畢
全
書
，
仍
難
以
讓
讀
者
清
楚
和
精
確
的
了
解
：
近
百
年
來
，
在
中

國
境
內
所
發
生
的
現
代
佛
學
研
究
，
真
正
的
學
術
意
義
何
在
？
更
不

要
說
，
可
以
進
一
步
要
求
說
明
其
中
的
傳
承
與
開
展
，
又
是
如
何
進

行
的
？
其
面
臨
的
問
題
點
、
或
其
真
正
的
學
術
困
境
何
在
？
可
見
，

要
能
宏
觀
又
能
精
要
的
連
貫
，
其
實
是
非
常
難
的
研
究
史
撰
寫
。

3. 

本
文
撰
寫
之
前
，
葛
兆
光
教
授
用
電
子
郵
件
，
傳
給
我
如
下
的
相
關

報
導
和
他
個
人
的
相
關
看
法
： 

︵
前
略
︶
為
了
進
一
步
推
動
中
國

的
佛
教
史
研
究
，
加
強
東
西
方
的
佛
教
史
研
究
方
法
上
的
交
流
，
復

旦
大
學
文
史
研
究
院
於2010

年
9
月
24
至
26
日
，
召
開
了
以“

佛
教

史
研
究
的
方
法
與
前
景”

為
主
題
的
學
術
討
論
會
。
在
首
日
的
開
幕

式
上
，
復
旦
大
學
文
史
研
究
院
院
長
葛
兆
光
教
授
致
辭
。
他
談
到
，

二
十
世
紀
上
半
葉
，
中
國
佛
教
史
的
現
代
研
究
還
是
很
有
發
明
和
自

成
特
色
的
，
表
現
在
：
一
、
中
國
學
界
研
究
佛
教
史
的
歷
史
學
特
點

開
始
形
成
；
二
、
已
出
現
一
批
具
有
良
好
語
言
能
力
的
人
；
三
、
已

注
意
了
佛
教
史
的
語
境
。
此
時
的
研
究
不
僅
不
遜
於
西
方
，
某
些
地

方
還
勝
過
西
方
。
然
而
，
此
後
卻
在
學
科
制
度
、
研
究
方
法
和
資

料
上
面
受
到
限
制
，
使
得
研
究
過
多
地
集
中
在
一
些
慣
常
的
套
路
裡

面—

人
物
、
宗
派
和
經
典
，
有
畫
地
為
牢
之
虞
。
從
黑
田
俊
雄
的

著
作
，
特
別
是
其
關
於“

顯
密
體
制
論”

的
論
述
中
，
他
感
到
一
個

新
的
思
路
和
新
的
方
法
，
特
別
是
新
的
歷
史
解
釋
模
型
，
也
許
會
改

變
很
多
東
西
。
中
國
古
代
佛
教
史
研
究
界
，
也
應
考
慮
一
種
新
的
理

論
、
方
法
與
框
架
，
來
改
變
六
十
年
來
習
慣
的
研
究
套
路
。
為
此
，

他
提
出
了
以
下
三
個
題
目
：
︵
一
︶
對
中
國
佛
教
史
研
究
傳
統
的
反

思
：
中
國
佛
教
史
研
究
者
為
何
忽
略
與
印
度
、
中
亞
、
日
本
佛
教
之

關
聯
？
二
十
世
紀
二
三
十
年
代
之
後
，
中
國
佛
教
史
研
究
中
語
言
知

識
與
訓
練
為
何
缺
失
？
︵
二
︶
歐
美
、
日
本
對
中
國
佛
教
史
研
究
的

新
進
展
與
新
取
向
究
竟
是
怎
樣
的
？
︵
三
︶
該
如
何
重
新
檢
討
佛
教

年
的
﹃
中
華
民
國
﹄
具
有
複
雜
曲
折
的
內
涵
，
其
領
土
、
人
民
、
國

際
承
認
各
方
面
都
歷
經
急
遽
的
變
遷
。
這
種
複
雜
的
結
構
是
中
國
境

內
其
他
地
區
罕
見
的
，
這
也
是
﹃
中
華
民
國—

臺
灣
﹄
最
特
殊
的

構
造
。
﹃
中
華
民
國—

臺
灣
﹄
的
複
雜
內
涵
在
百
年
人
文
學
術
的

傳
承
上
，
反
應
得
更
加
凸
顯
，
臺
灣
的
學
術
異
於
其
他
華
人
地
區

者
，
在
於
此
島
嶼
的
學
術
源
頭
不
是
單
元
的
，
它
明
顯
的
具
有
中
、

日
兩
國
的
源
頭
。
二
、
做
為
滿
清
帝
國
最
早
進
入
現
代
化
的
一
個

省
，
這
個
島
嶼
的
成
員
基
本
上
是
由
漢
人
與
少
數
原
住
民
組
成
的
，

其
原
始
的
學
術
表
現
不
可
能
不
奠
立
在
以
漢
文
化
為
主
軸
的
基
盤
上

展
開
；
但
身
為
最
早
被
編
入
日
本
帝
國
的
這
塊
殖
民
地
，
其
殖
民
母

國
乃
是
近
現
代
歐
美
地
區
外
最
早
也
是
最
成
功
仿
效
現
代
學
術
體
制

的
國
家
，
所
以
臺
灣
的
現
代
性
學
術
機
制
也
不
可
能
不
受
到
日
本
強

烈
的
塑
構
。
一
八
九
五
年
臺
灣
被
併
入
日
本
後
，
臺
灣
被
迫
參
加
了

日
本
的
現
代
化
行
程
，
這
種
殖
民
地
現
代
化
的
規
模
極
大
，
其
變
遷

是
結
構
性
的
，
學
術
的
現
代
化
是
其
中
極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論
及
人
文

學
科
的
現
代
化
，
一
九
二
八
年
成
立
的
臺
北
帝
國
大
學
是
個
指
標
性

的
事
件
，
在
此
之
前
，
帝
國
日
本
在
語
言
調
查
、
人
種
調
查
、
風
俗

習
慣
調
查
方
面
雖
已
投
進
不
少
人
力
物
力
，
但
直
到
爭
議
中
的
臺
北

帝
國
大
學
成
立
後
，
整
個
現
代
學
術
的
機
制
才
有
明
顯
的
座
標
作

用
。
三
、
到
了
一
九
四
九
年
，
隨
著
史
無
前
例
的
大
移
民
蜂
擁
而

至
，
也
隨
著
史
無
前
例
的
大
量
文
化
學
術
機
構
渡
海
而
來
，
學
術
生

態
丕
變
，
臺
灣
學
界
不
可
能
不
重
新
接
上
一
九
四
九
年
之
前
中
國
大

陸
的
學
術
傳
承
。
四
、
而
中
國
大
陸
的
人
文
學
術
研
究
在
十
九
世
紀

至
二
十
世
紀
之
交
建
構
現
代
的
學
術
機
制
時
，
通
常
也
會
參
考
日
本

的
經
驗
，
至
少
在
草
創
時
期
，
我
們
明
顯
的
看
到
現
代
日
本
學
制
的

影
響
。
中
國
在
十
九
世
紀
末
後
有
股
﹁
以
日
本
為
師
﹂
的
風
潮
，
它

給
現
代
中
國
人
文
學
術
的
傳
承
烙
下
極
深
的
印
痕
。
然
而
，
現
代
日

本
在
打
造
現
代
性
的
國
家
、
國
民
、
學
術
時
，
它
所
憑
藉
的
思
想
資

源
往
往
來
自
於
傳
來
的
中
國
文
化
，
比
如
朱
子
學
提
供
的
概
念
系

統
，
即
以
曲
折
的
方
式
進
入
了
現
代
學
術
術
語
之
林
。
臺
灣
處
在

中
、
日
兩
大
政
治
勢
力
交
鋒
的
前
緣
，
它
的
歷
史
命
運
很
明
顯
的
深

深
烙
上
中
、
日
兩
國
文
化
的
影
響
，
但
臺
灣
人
文
學
界
的
兩
個
源
頭

卻
遠
比
字
面
所
示
的
要
複
雜
。
五
、
雙
源
頭
的
概
念
之
複
雜
深
遠
，

不
僅
在
源
頭
處
的
﹃
中
﹄
、
﹃
日
﹄
兩
詞
語
的
文
化
內
涵
互
文
指

涉
，
更
在
於
一
九
四
九
年
之
後
的
﹃
中
華
民
國—

臺
灣
﹄
的
人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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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與
政
治
史
、
藝
術
史
、
社
會
史
等
領
域
的
綜
合
研
究
方
法
？ 

來
自

中
國
、
美
國
和
日
本
的
十
餘
名
與
會
代
表
，
圍
繞
上
述
三
個
議
題
進

行
了
深
入
的
探
討
，
取
得
了
豐
碩
的
成
果
。 

非
常
有
啟
發
性
，
特

此
致
謝
。
此
外
，
關
於
原
始
佛
教
和
藏
傳
佛
教
或
佛
教
語
言
學
的
研

究
，
非
我
所
長
，
我
將
不
對
其
進
行
評
論
。

4. 

為
了
達
到
此
一
目
的
，
所
以
在
明
治
34
年
︵1901

︶
成
立
了
﹁
臨
時

台
灣
舊
慣
調
查
會
﹂
，
由
民
政
長
官
後
藤
新
平
兼
任
會
長
，
但
實
際

的
調
查
工
作
和
資
料
學
術
解
讀—

﹁
法
制
化
﹂
的
定
位
基
礎—

則
委
由
京
都
帝
國
大
學
的
法
學
專
家
岡
松
參
太
郎
博
士
和
織
田
萬
博

士
兩
位
來
負
責
。
這
其
實
是
中
國
法
制
史
或
台
灣
法
制
史
上
的
空
前

嘗
試
，
其
艱
鉅
和
重
要
性
，
自
不
必
說
。
必
須
注
意
的
是
，
負
責
此

事
的
岡
松
參
太
郎
是
以
﹁
法
學
家
﹂
而
非
以
﹁
宗
教
學
家
﹂
來
加
以

解
讀
和
重
新
定
位
。

5. 

高
延
對
傳
統
中
國
的
儒
家
禮
俗
制
度
和
歷
代—

特
別
是
有
清
一

代—

所
謂
民
間
教
派
或
眾
多
秘
密
教
派
，
作
了
極
深
刻
的
探
討
，

特
別
是John	Jakob	M

aria	de	G
root

的
相
關
著
作
不
同
於
日
後
韋
伯

式
的
理
念
型
比
較
論
述
，
他
是
貨
真
價
實
地
奠
基
於
大
量
漢
文
原
典

或
原
始
資
料
的
純
歷
史
詮
釋
，
故
雖
無
驚
人
偉
論
，
但
容
易
作
相
關

文
獻
還
原
和
具
廣
泛
參
考
價
值
。

6. 

從
現
有
日
治
初
期
的
官
方
公
文
書
來
看
，
在
宗
教
行
政
實
務
上
，
除

頒
布
新
的
宗
教
法
規
之
外
，
其
實
還
留
有
官
方
對
駐
臺
各
宗
日
僧
行

為
操
守
的
秘
密
調
查
報
告
，
也
建
立
了
初
步
的
臺
灣
社
寺
臺
帳
的
登

記
資
料
。

7. 

這
是
因
余
清
芳
發
動
﹁
西
來
庵
事
件
﹂
以
後
，
丸
井
歷
經
將
近
四
年

︵1915-1919

︶
的
辛
勤
調
查
，
所
誕
生
出
來
的
新
結
晶
。
可
是
，
除

了
較
詳
的
統
計
數
字
、
較
細
的
內
容
解
說
之
外
，
基
本
上
丸
井
的
全

書
論
述
模
式
︵
包
括
分
類
和
架
構
︶
，
都
承
襲
了
岡
松
參
太
郎
的
上

述
從
第
二
回
到
第
三
回
的
研
究
成
果
。
但
是
，
丸
井
圭
治
郎
對
台
灣

舊
慣
寺
廟
的
管
理
人
制
度
，
曾
有
兩
段
重
要
的
批
評
，
他
說
：
﹁
雖

然
住
持
原
應
是
作
為
管
理
寺
廟
的
代
表
，
但
在
台
灣
，
寺
廟
財
產
的

管
理
大
權
，
幾
全
掌
控
在
管
理
人
的
手
中
，
住
持
的
權
力
反
而
很

小
，
和
顧
廟
差
不
多
。
這
大
概
是
因
台
灣
大
規
模
的
佛
寺
，
為
數
極

少
，
只
有
台
南
開
元
寺
、
台
北
靈
泉
寺
及
凌
雲
寺
數
所
而
已
，
故
通

常
一
般
寺
廟
僅
安
住
幾
名
僧
侶
，
專
供
做
法
會
之
用
，
其
他
方
面
，

諸
如
宗
教
知
識
、
禮
儀
應
對
等
方
面
，
只
有
少
數
有
住
持
的
水
準
，

絕
大
多
數
是
沒
甚
麼
程
度
的
。
管
理
人
，
以
前
原
稱
董
事
或
首
事
。

管
理
之
名
，
是
日
本
領
台
以
後
，
若
有
董
事
，
就
以
董
事
，
若
無
董

事
，
就
以
爐
主
或
廟
祝
為
管
理
人
。
因
要
申
報
寺
廟
的
建
地
、
附
屬

田
園
，
才
開
始
以
管
理
人
作
為
寺
廟
的
代
表
，
可
管
理
財
產
，
任
免

和
監
督
廟
祝
、
顧
廟
，
以
及
掌
理
有
關
寺
廟
的
一
切
事
務
。
管
理
人

通
常
是
自
有
財
勢
的
信
徒
中
選
任
，
其
任
期
不
確
定
。
一
般
的
情
形

是
，
其
祖
先
若
對
該
寺
廟
有
特
別
的
貢
獻
，
則
其
管
理
人
之
職
為
世

襲
。
又
寺
廟
田
園
的
管
理
和
寺
廟
一
般
法
務
的
經
手
，
是
分
開
管
理

的
，
因
此
管
理
人
若
有
數
人
，
而
其
祖
先
曾
捐
田
產
給
該
寺
廟
者
，

則
其
子
孫
按
慣
例
，
代
代
都
管
理
田
園
。
不
過
，
當
前
所
見
，
名
實

相
符
的
管
理
人
甚
少
。
此
因
舊
慣
土
地
調
查
之
時
，
匆
促
間
，
雖
有

管
理
人
名
目
的
設
置
，
而
不
少
奸
智
之
徒
趁
機
上
下
其
手
，
以
管
理

人
之
名
，
暗
圖
私
利
。
等
到
此
管
理
人
過
世
以
後
，
其
子
孫
又
再
專

斷
的
自
任
為
該
寺
廟
的
管
理
人
之
職
，
並
且
對
管
理
人
的
職
權
又
不

清
楚
，
往
往
廟
產
都
散
盡
了
，
還
不
聞
不
問
。
此
類
管
理
人
，
每
年

能
明
確
提
出
寺
產
收
支
決
算
賬
目
的
，
為
數
極
少
。
通
常
是
將
廟
業

田
園
，
以
低
租
長
期
佃
給
他
人
耕
作
，
甚
至
有
管
理
人
為
謀
私
利
，

居
然
自
己
跟
自
己
簽
約
佃
耕
者
。
像
此
類
的
管
理
人
，
不
但
稱
不
上

是
寺
廟
產
業
的
保
護
者
，
反
而
應
該
視
為
盜
產
之
賊
才
是
。
﹂
︵
原

文
日
文
，
筆
者
中
譯
︶
。
見
台
灣
總
督
府
︵
丸
井
圭
治
郎
︶
編
著
，

︽
台
灣
宗
教
調
查
報
告
書
︵
第
一
卷
︶
︾
︵
台
北
：
台
灣
總
督
府
，

1919

︶
，
頁77-78

。

8. 

見
增
田
福
太
郎
，
︽
臺
灣
之
宗
教
︾
，
頁
3
；
而
本
文
此
處
索
引
的

中
譯
文
，
是
由
黃
有
興
先
生
主
譯
，
見
原
書
中
譯
本
︵2003

，
自
印

暫
定
本
︶
，
頁
2
。

9. 
增
田
福
太
郎
的
相
關
論
述
觀
點
問
題
，
可
參
考
江
燦
騰
的
兩
篇
論

文
：
︵
一
︶
、
︿
增
田
福
太
郎
對
於
媽
祖
信
仰
與
法
律
裁
判
的
神

觀
詮
釋
﹀
，
︽
台
灣
文
獻
︾
第
55
卷
第
3
期
︵2004.6

︶
，
頁231-

248
，
和
︵
二
︶
、
︿
增
田
福
太
郎
與
台
灣
傳
統
宗
教
研
究
：
以

研
究
史
的
回
顧
與
檢
討
為
中
心
﹀
，
︽
光
武
通
識
學
報
︾
創
刊
號

︵2004.3
︶
，
頁211-242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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